
年 月 日 

① 

进口信用证业务承诺书 

致：兆丰国际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 

我公司因在贵行申请办理进口信用证业务(信用证号码：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为方便操作， 

特向贵行明确以下事项： 

□ 我公司今后向贵行提交的跟单信用证开立申请书及信用证修改申请书均将使用我公司

账号预留的印章及签字（如有）。 

□ 我公司今后向贵行提交的跟单信用证开立申请书及信用证修改申请书将使用以下签章形式：

□ 其他事项：

我公司在贵行申请办理进口信用证业务（包括但不限于信用证开立、信用证修改等），均受本承诺 书背面条

款的约束。 

公司 

（公章） 



 

 

 

 

我公司特承诺如下： 

一、同意贵行按照开立不可撤销跟单信用证之日国际商会有效的《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最新修订本办理信用证项下 

一切事宜，并承担由此产生的义务和责任。 

二、自本承诺书出具之日起，我公司申请并经贵行同意办理的任何一笔进口信用证业务均受本承诺书的约束，我公司 

因申请办理进口信用证业务所出具的相关申请书（包括对其的任何修改）均是本承诺书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三、在申请开立每一笔进口信用证前，保证已依法履行和办妥一切必要的进口手续。 四、信用证项下人民币和

外币结算均通过贵行办理。 五、根据贵行要求，及时提供有关贸易合同等文件及资料。 

六、及时向贵行偿付如下款项，包括但不限于信用证项下货款、手续费、电讯费、杂费、因贵行发生信用证项下垫款 

我公司应付的逾期利息、违约金、赔偿金、国外受益人拒绝承担的有关银行费用及贵行实现债权的费用。贵行有权从我公 

司账户中扣划上述款项。 

七、如信用证需修改，由我公司向贵行提出书面信用证修改申请书，由贵行根据具体情况确定能否办理修改。我公司 

保证支付因信用证修改而产生的一切费用（包括国外受益人拒绝承担的有关银行费用）。 

八、在收到贵行开出的信用证副本或信用证修改书副本后，保证及时与相关申请书核对，如有不符之处，保证在接到 

副本之日起（含该日）两个银行工作日内书面通知贵行。如未通知，视为我公司接受该信用证或信用证修改书。 

九、在贵行信用证单据通知书规定的期限内，书面通知贵行办理承付（付款/承兑/承诺延期付款）/拒付手续。若 

我公司未在规定期限内书面通知贵行，则贵行有权自行决定办理承付/拒付手续，我公司愿承担由此引起的一切责任和后 

果。 

十、如我公司认为信用证项下的交单不构成相符交单，而拟请求贵行拒绝承付时，将在贵行单据通知书规定的期限 

内，向贵行提出书面拒付请求及理由，一次列明所有不符点，同时将贵行交予我公司的资料全部退回贵行。贵行有独立审 

查单据的权利，有权自行决定信用证项下的交单是否构成相符交单。贵行独立审查单据后认为不构成相符交单的，贵行有 

权自行决定接受或拒绝接受不符点。贵行认为信用证项下的交单不构成相符交单的，贵行有权自行决定处理不符单据的方 

式（包括但不限于自行决定是否联系我公司接受不符点）。我公司决定是否接受不符点，并不影响贵行最终决定是否接受 

不符点。只要贵行认为信用证项下的交单构成相符交单，即可对外承付，我公司不提出任何异议。 

十一、如我公司申请开立的为即期信用证，且贵行认为构成相符交单或贵行根据我公司的要求接受不符点时，我公司 

承诺在贵行发出的信用证单据通知书所规定的期限内向贵行付清所有款项及有关费用。 

十二、如我公司申请开立的为远期信用证，且贵行认为构成相符交单或贵行根据我公司的要求接受不符点时，贵行已 

据此作出承兑或承诺延期付款，则我公司在付款到期日前，向贵行付清所有款项及有关费用。 

十三、对外付款时，贵行有权从我公司在贵行开立的保证金账户直接划收或从我公司在兆丰国际商业银行系统开立的 

其他账户划收。如我公司未付清应付款项，则贵行有权行使担保权或采取其他措施实现债权。 

十四、不与任何第三方签署有损于贵行权益的合同。 十五、由于开立信用证所基于的基础合同发生纠纷或由于第三方

原因造成贵行损失的，我公司同意承担赔偿责任。 十六、信用证涉及的基础合同出现任何纠纷或发生信用证欺诈时，

如果贵行的指定行、授权人已按照贵行的指令进行 

了付款，或者贵行或贵行的指定行、授权人已对信用证项下票据作出了承兑，或者保兑行已履行了付款义务，或者议付行 

已进行了议付，无论上述基础合同纠纷或信用证欺诈是否解决，我公司承诺按贵行要求支付信用证项下所有款项及有关费 

用。 

十七、贵行对由于任何文电、信函或单据在传输或发送过程中发生延误、中途遗失、残缺或其他错误所造成的后果， 

或对于任何电讯在传输或发送过程中发生延误、残缺或其他错误所产生的后果，概不负责。 

十八、信用证开立申请书及信用证修改申请书应当用英文填写的部分一律用英文填写。如用中文填写而引起的歧义， 

贵行概不负责。 

十九、因信用证开立申请书、信用证修改申请书字迹不清或词义含混而引起的一切后果均由我公司负责。  

二十、贵行已应我公司要求作了相应的条款说明，我公司已全面、准确地理解信用证开立申请书、修改申请书及本承 

诺书的各项条款。我公司保证严格遵守我公司对贵行做出的承诺。  

二十一、如果我公司与贵行签订的《信用证开证合同》与本承诺书的内容不一致，以本承诺书的内容为准，除非双方 

另有明确约定。 

                        二十二、除另有约定外，信用证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我公司同意 贵行毋须通知我公司或信用证交易所涉之任何人， 

即得拒绝、暂时或终止交易或业务关系，以遵循防制洗钱及打击资助恐怖主义等相关法令规定:    

1. 我公司或信用证交易所涉之任何人为联合国、美国、欧盟、外国政府或国际组织公告、监管或执行经济或贸易制裁之对 

象或主体(下称「受经济制裁之人」)，或遭受经济制裁之人拥有或控制，或与受经济制裁之人有所关连。 

               2. 我公司或信用证交易所涉之任何人为台湾法务部、大陆政府、外国政府或国际洗钱防制组织认定或追查之恐怖分子或团 

体。 

3. 我公司或信用证交易所涉之任何人座落、设立或居住于遭联合国、美国、欧盟、外国政府或国际组织经济制裁，或其政 

府受经济制裁之国家或领域。 

               4. 我公司不配合 贵行定期审视，或拒绝提供实际受益人、对客户行使控制权之人及其他 贵行要求提供之必要信息，或不 

愿配合说明交易之性质、目的或资金来源。 

二十三、本承诺书自我公司出具之日起即生效。 



年 月 日 

 

 

 
 

 
 

 
  

 

 
 
 

 

                                                                                                           ② 

进口信用证业务承诺书 
 

 

致：兆丰国际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 

我公司因在贵行申请办理进口信用证业务(信用证号码：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为方便操作， 

特向贵行明确以下事项： 

□ 我公司今后向贵行提交的跟单信用证开立申请书及信用证修改申请书均将使用我公司  

  账号预留的印章及签字（如有）。 

□ 我公司今后向贵行提交的跟单信用证开立申请书及信用证修改申请书将使用以下签章形式： 
 
 
 
 
 
 
 
 
 
 
 

 

□ 其他事项： 
 
 
 
 
 
 
 
 
 

 

我公司在贵行申请办理进口信用证业务（包括但不限于信用证开立、信用证修改等），均受本承诺 书背 面条  

款的约束。 

 
 
 
 

  公司 
 
 
 
 
 

 

（公章） 



 

 

我公司特承诺如下： 

一、同意贵行按照开立不可撤销跟单信用证之日国际商会有效的《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最新修订本办理信用证项下 

一切事宜，并承担由此产生的义务和责任。 

二、自本承诺书出具之日起，我公司申请并经贵行同意办理的任何一笔进口信用证业务均受本承诺书的约束，我公司 

因申请办理进口信用证业务所出具的相关申请书（包括对其的任何修改）均是本承诺书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三、在申请开立每一笔进口信用证前，保证已依法履行和办妥一切必要的进口手续。 

四、信用证项下人民币和外币结算均通过贵行办理。 五、根据贵行要求，及时提供

有关贸易合同等文件及资料。 

六、及时向贵行偿付如下款项，包括但不限于信用证项下货款、手续费、电讯费、杂费、因贵行发生信用证项下垫款 

我公司应付的逾期利息、违约金、赔偿金、国外受益人拒绝承担的有关银行费用及贵行实现债权的费用。贵行有权从我公 

司账户中扣划上述款项。 

七、如信用证需修改，由我公司向贵行提出书面信用证修改申请书，由贵行根据具体情况确定能否办理修改。我公司 

保证支付因信用证修改而产生的一切费用（包括国外受益人拒绝承担的有关银行费用）。 

八、在收到贵行开出的信用证副本或信用证修改书副本后，保证及时与相关申请书核对，如有不符之处，保证在接到 

副本之日起（含该日）两个银行工作日内书面通知贵行。如未通知，视为我公司接受该信用证或信用证修改书。 

九、在贵行信用证单据通知书规定的期限内，书面通知贵行办理承付（付款/承兑/承诺延期付款）/拒付手续。若 

我公司未在规定期限内书面通知贵行，则贵行有权自行决定办理承付/拒付手续，我公司愿承担由此引起的一切责任和后 

果。 

十、如我公司认为信用证项下的交单不构成相符交单，而拟请求贵行拒绝承付时，将在贵行单据通知书规定的期限 

内，向贵行提出书面拒付请求及理由，一次列明所有不符点，同时将贵行交予我公司的资料全部退回贵行。贵行有独立审 

查单据的权利，有权自行决定信用证项下的交单是否构成相符交单。贵行独立审查单据后认为不构成相符交单的，贵行有 

权自行决定接受或拒绝接受不符点。贵行认为信用证项下的交单不构成相符交单的，贵行有权自行决定处理不符单据的方 

式（包括但不限于自行决定是否联系我公司接受不符点）。我公司决定是否接受不符点，并不影响贵行最终决定是否接受 

不符点。只要贵行认为信用证项下的交单构成相符交单，即可对外承付，我公司不提出任何异议。 

十一、如我公司申请开立的为即期信用证，且贵行认为构成相符交单或贵行根据我公司的要求接受不符点时，我公司 

承诺在贵行发出的信用证单据通知书所规定的期限内向贵行付清所有款项及有关费用。 

十二、如我公司申请开立的为远期信用证，且贵行认为构成相符交单或贵行根据我公司的要求接受不符点时，贵行已 

据此作出承兑或承诺延期付款，则我公司在付款到期日前，向贵行付清所有款项及有关费用。 

十三、对外付款时，贵行有权从我公司在贵行开立的保证金账户直接划收或从我公司在兆丰国际商业银行系统开立的 

其他账户划收。如我公司未付清应付款项，则贵行有权行使担保权或采取其他措施实现债权。 

十四、不与任何第三方签署有损于贵行权益的合同。 十五、由于开立信用证所基于的基础合同发生纠纷或由于第三方

原因造成贵行损失的，我公司同意承担赔偿责任。 十六、信用证涉及的基础合同出现任何纠纷或发生信用证欺诈时，

如果贵行的指定行、授权人已按照贵行的指令进行 

了付款，或者贵行或贵行的指定行、授权人已对信用证项下票据作出了承兑，或者保兑行已履行了付款义务，或者议付行 

已进行了议付，无论上述基础合同纠纷或信用证欺诈是否解决，我公司承诺按贵行要求支付信用证项下所有款项及有关费 

用。 

十七、贵行对由于任何文电、信函或单据在传输或发送过程中发生延误、中途遗失、残缺或其他错误所造成的后果， 

或对于任何电讯在传输或发送过程中发生延误、残缺或其他错误所产生的后果，概不负责。 

十八、信用证开立申请书及信用证修改申请书应当用英文填写的部分一律用英文填写。如用中文填写而引起的歧义， 

贵行概不负责。 

十九、因信用证开立申请书、信用证修改申请书字迹不清或词义含混而引起的一切后果均由我公司负责。  

二十、贵行已应我公司要求作了相应的条款说明，我公司已全面、准确地理解信用证开立申请书、修改申请书及本承 

诺书的各项条款。我公司保证严格遵守我公司对贵行做出的承诺。  

二十一、如果我公司与贵行签订的《信用证开证合同》与本承诺书的内容不一致，以本承诺书的内容为准，除非双方 

另有明确约定。  

       二十二、除另有约定外，信用证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我公司同意 贵行毋须通知我公司或信用证交易所涉之任何人， 

 即得拒绝、暂时或终止交易或业务关系，以遵循防制洗钱及打击资助恐怖主义等相关法令规定:    

1. 我公司或信用证交易所涉之任何人为联合国、美国、欧盟、外国政府或国际组织公告、监管或执行经济或贸易制裁之对 

象或主体(下称「受经济制裁之人」)，或遭受经济制裁之人拥有或控制，或与受经济制裁之人有所关连。 

   2.  我公司或信用证交易所涉之任何人为台湾法务部、大陆政府、外国政府或国际洗钱防制组织认定或追查之恐怖分子或团 

体。 

3.  我公司或信用证交易所涉之任何人座落、设立或居住于遭联合国、美国、欧盟、外国政府或国际组织经济制裁，或其政 

府受经济制裁之国家或领域。 

    4. 我公司不配合 贵行定期审视，或拒绝提供实际受益人、对客户行使控制权之人及其他 贵行要求提供之必要信息，或不 

愿配合说明交易之性质、目的或资金来源。 

二十三、本承诺书自我公司出具之日起即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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